
实物资产转让合同
转让标的：                                  
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本合同当事人：

转让方：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甲方”）

住  所：
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受让方：                 （以下简称“乙方”）

住  所：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甲方将拥有的            （转让标的）对外公开竞价转让，于     年       月       日通过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网上电子竞价系统公开竞价转让，乙方以人民币   仟   佰   拾   万   仟   佰元（¥               元）中标。现甲、乙双方就该资产转让事宜签订协议如下：

一、转让标的、成交价款、期限和方式：

1、转让标的和价款：转让标的为甲方拥有的         ，根据  资产评估报告书——            号对转让标的内容及对该评估结果所确定的资产范围，以公开竞价的中标结果为依据，成交价款为人民币   仟   佰   拾   万   仟   佰元（¥                       元）。

2、支付期限与方式

(1)乙方收到产权交易机构出具的《付款通知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乙方将成交价款以转账方式一次性支付给甲方指定账户，即人民币   仟   佰   拾   万   仟   佰元（¥               元）。除竞价保证金人民币           元转为交易价款外，还应支付人民币   仟   佰   拾   万   仟   佰元（¥               元）。

(2)成交价款转至以下账户（任选其一）：

（开户名称：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银苑支行
银行账号：2011028919200388388）

（开户名称：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山城区支行
银行账号：44311701040004480）

二、转让标的的有效性

甲方保证对其转让给乙方的转让标的在本合同生效之前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保证该转让标的没有设置抵押权。

三、转让标的交接及双方责任 

1、乙方付清成交价款之日起（指成交价款划付至本合同指定账户）20个工作日内，甲方负责为乙方按现状办理转让标的的交接手续，移交转让标的以评估报告所列清单（评估对象及范围）的内容及受让方竞价前对转让标的的了解、实物察看（如拍照，提出疑问后得到的书面答复）为依据。甲方不保证移交的转让标的无瑕疵，乙方不得以因无法避免的客观原因造成的瑕疵为由拒绝接收转让标的。转让标的风险自转让标的移交之日起转移给乙方，即自办理移交手续之日起，乙方承担转让标的的保管、安全等管理责任。若乙方不在规定期限内办理移交手续，风险视同转移。

    2、转让标的过户登记所需检验费及维修费由乙方承担。

3、转让标的转移登记行驶证所需费用、机动车登记证书工本费、拓印费、传输核档费、换牌费及过户过程中所产生的交易双方所有的税费、欠费均由乙方承担。

4、转让标的过户过程中需缴交的增值税由乙方承担。

5、转让标的交接前的车辆违章由甲方负责，交接后的车辆违章由乙方负责。

6、甲方通过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委托中介机构办理转让标的过户手续，中介费用由乙方承担。

四、违约责任

1、如乙方不履约，则无权请求返还竞价保证金。

2、如乙方不能在规定期限支付价款，甲方给予乙方5天的付款宽限期，但每逾期一天，应支付逾期部分总价款百分之三的逾期违约金。如乙方不能按时足额支付价款并在宽限期届满之时仍未足额支付的，视作乙方不履约，甲方有权对转让标的另行处置。

五、纠纷的解决

凡因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则依法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处理。

六、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自双方合法代表人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七、附则

1、本合同一式叁份，甲、乙方各执一份，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一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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